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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

家能源局工作部署，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，保障电力系

统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，进一步规范电力辅助服务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电力监管条例》和国家能

源局《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，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辅助服务是指为维护电力系统安

全稳定运行，保证电能质量，促进新能源消纳，由火电、核

电、风电、光伏发电、抽水蓄能等发电侧并网主体，电化学、

压缩空气、飞轮等新型储能，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、工商业

可中断负荷、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等能够响应电力调度指令的

可调节负荷（含通过聚合商、虚拟电厂等形式聚合）提供的

服务。包括且不限于：一次调频、自动发电控制（AGC）、

调峰、爬坡、备用、无功调节、自动电压控制（AVC）、黑

启动、转动惯量、快速调压等。

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山东省级、市级、县级电力调度

机构（以下简称省调、地调、县调，统称电力调度机构）调

度管辖范围并且接入 10 千伏及以上的火电、水电、核电、

风电、光伏发电、光热发电、抽水蓄能、自备电厂等发电侧

并网主体，以及电化学、压缩空气、飞轮等新型储能。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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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载能工业负荷、工商业可中断负荷、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等

能够响应电力调度指令的可调节负荷（含通过聚合商、虚拟

电厂等形式聚合）等负荷侧并网主体，视其对电力系统运行

的影响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风电、光伏发电为电力调度机构集中式管理的风电、光

伏发电站。10千伏并网分布式光伏电站指并网点（按照《光

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》（GB/T 29319-2024）并网

点定义）电压等级为 10千伏的分布式光伏电站。

电化学、压缩空气、飞轮等新型储能（不含抽水蓄能）

指以独立法人身份直接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、

由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的独立新型储能电站。电源侧、

用户侧电储能经所在电源侧、用户侧法人同意并具备相关条

件，可以从电源侧、用户侧独立出来，按照独立新型储能电

站方式参与并网运行考核（同时参与辅助服务补偿）。

负荷侧可调节负荷指电力系统中具备技术条件参与电

网调度的负荷资源，能够直接响应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

电力调度指令或者经地、县级电力调度机构能够响应省级及

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电力调度指令的可调节负荷。

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山东能

源监管办）根据国家能源局有关规定，结合山东电网运行需

求和特性，按照“谁提供、谁获利；谁受益、谁承担”的原

则，确定各类电力辅助服务品种、补偿类型并制定具体细则，

依法对辖区内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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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主体执行本细则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管。电力调度机构按照

调度管辖范围负责对提供辅助服务的并网主体开展管理，具

体实施辅助服务的调用、补偿及分摊情况统计等工作，并将

补偿和分摊结果报山东能源监管办。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向电

力调度机构提供补偿及分摊计算所需数据，负责向电网企业

和并网主体披露补偿及分摊结果；电网企业负责对补偿及分

摊结果开展结算。

第五条 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前应当完成以下工作：

火力发电机组按《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》

（DL/T 5437）要求完成分部试运、整套启动试运。水力发

电机组按《水电工程验收规程》（NB/T 35048）要求完成待

负荷连续运行、可靠性运行。风力发电项目按《风力发电场

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（GB/T3 1997）要求完成整套启动

试运。光伏发电项目按《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》（GB/T

50796）要求完成整套启动试运。抽水蓄能机组按照《可逆

式抽水蓄能机组启动试运行规程》（GB/T 18482）要求完成

全部试验项目并通过 15 天试运行考核。其余类型发电机组

和独立新型储能按照相应工程验收规范完成整套启动试运

行。

火电、水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参与辅助服务费用分

摊，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时间点起正式纳入辅助服务管理

范畴。核电机组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时间点起纳入辅助服

务管理。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（含 10 千伏并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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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式光伏）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自首台机组或逆变器并网

发电之日起纳入辅助服务管理。负荷侧可调节负荷按照《可

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》（DL/T 2473.1）、《可

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》（DL/T 2473.13）要求

完成电网接入调试且具备响应电力调度指令之日起纳入电

力辅助服务管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火电、水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参与电力辅助

服务费用分摊，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移交生产后纳入辅助

服务管理范畴，参与辅助服务管理补偿和分摊。

（二）核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费

用分摊，自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移交生产后纳入辅助服务管

理，参与辅助服务管理补偿和分摊。

（三）风电场、光伏电站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自首台机

组或逆变器并网发电之日起纳入辅助服务管理，参与辅助服

务管理补偿和分摊。

（四）虚拟电厂等按照《可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

术规范》（DL/T 2473.1）、《可调节负荷并网运行与控制技

术规范》（DL/T 2473.13）要求完成接入电网且具备结算条

件后开展辅助服务结算。

第六条 山东电网辅助服务市场运行期间，相关条款按

照市场交易规则执行，有关辅助服务品种不在本细则进行重

复补偿。如该品种在辅助服务市场中因故暂停交易，则仍按

本细则执行，直到市场交易重启。



- 5 -

第二章 定义与分类

第七条 辅助服务分为基本辅助服务和有偿辅助服务。

第八条 基本辅助服务是指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

定运行，保证电能质量，并网主体应提供的辅助服务，包括

一次调频、基本调峰、基本无功调节。

（一）一次调频是指当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率时，

电源通过控制系统的自动反应，调整有功出力减少频率偏差

的控制功能。

（二）基本调峰是指发电机组在规定的出力调整范围

内，为跟踪系统负荷的峰谷变化及新能源出力变化，根据调

度指令进行的发用电功率调整所提供的服务。

火电机组的基本调峰标准应达到发电机组最小技术出

力，应与并网调度协议保持一致，供热火电机组在供热期间

不应损失基本调峰能力；风电、光伏按能力提供基本调峰。

核电机组的基本调峰标准以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为准。

（三）基本无功调节是指发电机组在发电工况时，在迟

相功率因数 0.8至 1范围内向电力系统发出无功功率，或在

进相功率因数 0.97至 1范围内向电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所提

供的服务。

第九条 有偿辅助服务是指发电侧并网主体在基本辅

助服务之外所提供的辅助服务，包括 AGC、有偿调峰、有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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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功调节、AVC、黑启动，以及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

型储能电站提供的转动惯量、快速调压等。

（一）自动发电控制（AGC）是指通过自动控制程序，

实现对控制区内各发电机组(发电单元)有功出力的自动重

新调节分配，来维持系统频率、联络线交换功率在计划目标

范围内的控制过程。

（二）有偿调峰是指发电机组为跟踪系统负荷的峰谷

变化及新能源出力变化，根据调度指令进行的超过基本调峰

范围的发用电功率调整或设备启停所提供的服务。

（三）有偿无功调节是指发电机组在迟相功率因数小

于 0.8的情况下向电力系统发出无功功率，或在进相功率因

数小于 0.97的情况下向电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，以及发电机

组在调相工况运行时向电力系统发出或吸收无功功率所提

供的服务。

（四）自动电压控制（AVC）是指在自动装置的控制下，

并网主体的无功出力、变电站和用户的无功补偿设备以及变

压器的分接头根据电力调度指令进行自动闭环调整，使全网

达到最优无功和电压控制的过程。

本细则规定的 AVC 服务仅指发电单元在规定的无功调

整范围内，自动跟踪电力调度指令，实时调整无功出力，满

足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控制要求所提供的服务。

（五）黑启动是指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后，在无外界电

源支持情况下，由具备自启动能力的发电机组、抽水蓄能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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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等所提供的恢复系统供电的服务。

（六）转动惯量是指在系统经受扰动时，并网主体根据

自身惯量特性提供响应系统频率变化率的快速正阻尼，阻止

系统频率突变所提供的服务。

（七）快速调压是指在系统经受扰动时，风电场、光伏

电站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通过控制逆变器等手段，快速将并

网点电压调整至正常范围。

（八）爬坡是指为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等不确定

因素带来的系统净负荷短时大幅变化，具备较强负荷调节速

率的并网主体根据调度指令调整出力，以维持系统功率平衡

所提供的服务。

第三章 提供与调用

第十条 并网主体有义务提供辅助服务，且所提供的辅

助服务应达到规定标准。并网主体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提供基础技术参数以确定各类辅助服务的能力，

提供辅助服务能力测试报告。

（二）负责设备的运行维护，确保具备提供符合规定标

准要求的辅助服务能力。

（三）根据电力调度指令提供辅助服务。

第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调用并网主体提供辅助服务

时，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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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国家行业相关标准、电网运行实际情况，组

织、安排调度管辖范围内并网主体提供辅助服务。

（二）对辅助服务执行情况进行记录和计量，对补偿和

分摊情况进行统计。

（三）定期公布辅助服务调用、补偿及分摊情况，并报

山东能源监管办。

（四）答复并网主体提出的相关异议。

第四章 考核与补偿

第十二条 基本辅助服务为并网主体义务提供，无需补

偿；有偿辅助服务可通过固定补偿或市场化方式提供，所提

供的辅助服务应达到规定标准。当并网主体因自身原因无法

按标准提供辅助服务时需接受考核，具体考核办法见《山东

省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（2025修订版）》。

第十三条 有偿辅助服务的补偿原则

（一）AGC、有偿调峰的补偿按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

结果执行。

（二）有偿无功、AVC、黑启动、转动惯量、快速调压

的补偿按本细则执行。

（三）有偿无功按机组计量，AVC辅助服务按机组（场

站）计量；转动惯量、快速调压辅助服务按场站计量。

第十四条 有偿无功辅助服务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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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电力调度指令，发电机组比迟相功率因数 0.8 多发

出的无功电量或比进相功率因数 0.97多吸收的无功电量，按

照 30元/兆乏时进行补偿。

多发（吸）补偿
补偿费用 QY 

式中： 补偿
Y 为补偿标准，为 30 元/兆乏时； 多发（吸）

Q 为机

组比迟相功率因数 0.8多发出的无功电量或比进相功率因数

0.97多吸收的无功电量。

火电机组改造调相运行功能后在调相运行工况下提供

动态无功平衡服务，按固定补偿方式：

调相调相
补偿费用 QY 

式中： 调相
Y 为运行补偿标准，当前暂定为 15 元/兆乏时；

调相
Q 为机组调相运行时发（吸）的无功电量，单位为兆乏时。

第十五条 AVC辅助服务补偿

装设 AVC装置的机组（场站），若 AVC投运率达到 98%

以上，且 AVC调节合格率达到 98%以上，按机组（场站）

容量和投运时间补偿：

AVCAVCN tYP 




）（

）（
补偿费用 调节

%98%100
%98

式中： 调节
 为机组 AVC调节合格率； NP 为机组额定容量

或风电场、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（兆瓦）；为 AVCY 补偿标准，

取 0.1元/兆瓦时； AVCt 为机组 AVC投运时间，单位为小时。

第十六条 黑启动辅助服务补偿

（一）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系统运行需要，以正式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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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形式确定黑启动机组，并与相关并网主体签订黑启动技术

协议，约定黑启动技术性能指标要求，包括黑启动的设备配

置、响应时间等。

（二）提供黑启动服务的并网主体，在电网需要时，通

过自身黑启动能力，完成相关机组并网发电。并网主体开展

年度黑启动试验，黑启动电源按照 30万元/次进行补偿；因

电网故障提供实际黑启动服务，按照 1000万元/次进行补偿。

（三）电力调度机构每年需将黑启动机组名单报山东

能源监管办。

第十七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转动

惯量响应辅助服务补偿

（一）当满足如下条件时，计算其提供的转动惯量响应。

0

%20
Hz05.0






dt
dff

PP
f

N

式中： f 为电力系统频率偏差，单位为赫兹；P为风电

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型储能电站的实际有功功率，单位为

兆瓦； NP 为风电场、光伏电站的装机容量或独立新型储能电

站的额定功率，单位为兆瓦；
dt
df

为频率变化率，单位为赫兹

/秒。

（二）转动惯量响应的补偿方式

1. 理论有功功率变化量
理论
P （兆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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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td
fd

f
T
-P

N

j 
理论

式中： jT 为等效惯性时间常数，取 8秒； Nf 为电力系统

额定频率（50赫兹）。

2. 惯量响应指数

%100




理论
P
Pmax

式中： maxP 为从频率偏差超出死区开始，1秒内风电场、

光伏电站或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实际最大有功功率变化量，单

位为兆瓦。

3. 小扰动情况

当电网最大频率偏差不超过 0.06赫兹时为小扰动，对正

确动作率进行计算。

若 0 maxPf 则统计为该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

型储能电站惯量响应正确动作 1次，否则为不正确动作。惯

量响应月正确动作率计算公式为：

100%
ff

f

wrongcorrect

correct 




式中： correctf 为每月正确动作次数； wrongf 为每月错误动作

次数。

对于大于 90%的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型储能电

站，每月补偿费用为：

小扰动
补偿费用 YP

%-%
%-

N 
90100

90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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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小扰动
Y 为补偿标准，数值为 72元/兆瓦。

4. 大扰动情况

当电网最大频率偏差大于 0.06赫兹时为大扰动，对惯量

响应指数进行计算。

对于大于等于 90%的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型储

能电站，每次补偿费用为：

大扰动
补偿费用 YP

%-%
%-

N 
90100

90

式中：
大扰动
Y 为补偿标准，数值为 100元/兆瓦。

第十八条 风电场、光伏电站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快速

调压辅助服务补偿

（一）当风电场或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并网点电压在标

称电压的 90%～97%或 107%～110%之间时，风电场或储能

电站应提供快速调压响应，在 1s 内将并网点电压调整至

97%～107%之间或调压能力用尽。

（二）对于 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并网的光伏电站，当

并网点电压在标称电压的 90%～97%或 107%～110%之间时，

光伏电站应提供快速调压响应，在 1s内将并网点电压调整至

97%～107%之间或调压能力用尽。对于 220kV电压等级并网

的光伏电站，当并网点电压在标称电压的 90%～100%之间时，

光伏电站应提供快速调压响应，在 1s内将并网点电压调整至

100%～110%之间或调压能力用尽。

（三）快速调压的补偿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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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调压月正确动作率计算公式为：

100%
ff

f

wrongcorrect

correct 




式中： correctf 为每月正确动作次数； wrongf 为每月错误动作

次数。

对于大于 90%的风电场、光伏电站或独立新型储能电

站，每月补偿费用为：

YP
%-%

%-
N 

90100
90

补偿费用

式中：Y为补偿标准，数值为 72元/兆瓦。

第五章 计量与结算

第十九条 辅助服务补偿和分摊的统计依据是电力调

度机构发布的发电计划、检修计划、功率曲线、电压曲线等

调度自动化系统数据；电能量采集计费系统电量数据；当值

调度员、电力现货市场运营人员调度录音及值班记录。

第二十条 电网企业应在辅助服务补偿、分摊费用结算

等过程中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 建立和管理辅助服务补偿台账，保证台账记录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。

2. 根据经电力调度机构确认、由电力交易机构披露的辅

助服务补偿凭据等结果，向并网主体开展辅助服务费用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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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答复并网主体提出的相关异议。

4. 定期对辅助服务补偿、费用结算等情况进行统计，按

月报山东能源监管办。

第二十一条 电网企业按月度对并网主体辅助服务进

行结算，有偿辅助服务补偿费用根据辅助服务品种分摊原则

在相应分摊主体之间分摊，黑启动辅助服务补偿费用在所有

发电侧并网主体和独立新型储能电站之间分摊。

第二十二条 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时，有偿辅助服

务补偿费用由并网主体（不含 10千伏并网分布式光伏电站）

按上网电量的比例分摊。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时，调频、

备用辅助服务费用，按照辅助服务市场规则分摊，其余有偿

辅助服务费用由所有并网主体（不含 10 千伏并网分布式光

伏电站，下同）按上网电量的比例分摊。

第 i个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费用分摊计算公式为：







M

j
N

i
ji

ji
j

i

F

F
RR

1

1
,

, )(
有偿辅助服务分摊

式中， iR
分摊

等于第 i 个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总分摊费

用； jR
有偿辅助服务

等于月度第 j项有偿辅助服务总分摊费用； jiF ,

为月度参与第 j项有偿辅助服务分摊的第 i 个并网主体上网

电量；N为当月上网发电参与第 j项有偿辅助服务分摊的并

网主体总数。M 为第 i个并网主体参与有偿辅助服务分摊总

项数。

调试运行期的发电机组（火电、水电、核电、抽水蓄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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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电、光伏等）和独立新型储能，以及退出商业运营但仍然

可以发电上网的发电机组（火电、水电、核电、抽水蓄能、

风电、光伏等，不含煤电应急备用电源）和独立新型储能，

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标准按照 2 倍执行，但不超过当月调试期

电费收入的 10%。

第二十三条 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结算费用等于当

月该电厂有偿辅助服务补偿费用减去当月该电厂有偿辅助

服务分摊费用。

第 i个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结算费用为：

i
M

j

i
j

i RRR
分摊补偿结算费用


1

式中：
iR
结算费用为月度第 i个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结算

费用；
iR
分摊等于第 i个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总分摊费用；

i
jR

补偿 为第 i个并网主体第 j项有偿辅助服务补偿费用；M为

第 i个并网主体的有偿辅助服务补偿总项数。

第二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和电网企业根据本办法，按

照专门记账、收支平衡原则，建立专门账户，对电力辅助服

务补偿和分摊费用进行管理。并网主体有偿辅助服务补偿结

算采用电费结算方式，与下一个月电费结算同步完成。并网

主体在该月电费总额基础上加（减）应获得（支付）的辅助

服务结算费用，按照结算关系向电网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，

与该月电费一并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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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信息披露

第二十五条 电力交易机构负责通过信息披露平台向

所有市场主体披露相关信息，制定和完善信息披露标准格式，

开放数据接口。信息披露应当遵循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

易于使用的原则。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

对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应保存辅

助服务管理数据至少五年。

第二十六条 调峰、调频、备用以及爬坡等纳入辅助服

务市场的有偿辅助服务品种，按照辅助服务市场规则要求开

展信息披露。其余有偿调频辅助服务每月 10 日前（遇法定

节假日顺延，下同），电力调度机构将上月并网主体辅助服

务补偿及分摊的初步统计情况通过电力调度机构技术支持

系统网站公示。并网主体对考核情况有异议，应在 3个工作

日内向相应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。电力调度机构在接到问

询的 3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处理并予以答复。并网主体经与

电力调度机构协商后仍有争议的，可向山东能源监管办提出

申诉。

第二十七条 每月 20 日前，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

将上月并网主体辅助服务补偿及分摊情况明细清单、异议处

理以纸质盖章文件和邮件形式报山东能源监管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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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每月 22 日前，电力交易机构将上月并网

主体辅助服务补偿及分摊情况明细清单作为公众信息进行

披露。

第二十九条 并网主体对已结算的相关补偿及分摊结

果仍有异议的，可及时向山东能源监管办提出申诉，经山东

能源监管办组织认定后，相关费用在后续月份中予以多退少

补。原则上申诉有效期不超过 12个月。

第七章 监督与管理

第三十条 山东能源监管办负责电力辅助服务监督与

管理，组织建设电力辅助服务市场，组织电网企业和并网主

体确定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标准或价格机制，调解辖区内电力

辅助服务管理争议，监管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市场

交易规则的执行、电力辅助服务的需求确定和评估实际执行

效果等工作。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国家能源局报

告。

第三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每年对上一

年执行本细则情况开展自查自纠，并于 3月底前形成自查报

告报山东能源监管办。山东能源监管办可依据实际需要，组

织对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

监管。



- 18 -

第三十二条 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

和并网电厂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披露和报送相关信息，如实

报送与监管事项相关的文件、资料，为保证电力辅助服务工

作的公平、规范，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

应建立相应的技术支持系统，并将信息接入能源监管信息系

统。

第三十三条 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

应对并网主体提出的异议，组织开展核查，与并网主体充分

沟通协商；如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，山东能源监管办将依法

协调和解决。

第三十四条 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

和并网主体应按本细则要求，完善内部工作流程，做好管理

工作，如有问题及时向山东能源监管办报告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原《关于修订统调自备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有关考核条款的

通知》（鲁监能市场〔2020〕5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山东

省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〉〈山东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

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鲁监能市场〔2023〕53号）废止。

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山东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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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将根据山东电网实际运行情况及

时修订，履行相关程序后印发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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